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为中核华原

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核钛白”）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中核钛

白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1 年 5 月 27 日，中核钛白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永福”）在福建宁德签署了《关

于成立合资公司的股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设立白银中核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核时代”或“合资公司”）。 

中核时代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中核钛白认缴出资 5,000 万

元，占中核时代注册资本的 50%；时代永福认缴出资 5,000 万元，占中核时代注

册资本的 50%。中核钛白、时代永福对中核时代的出资将根据合资公司资金需求

情况分期缴纳，每期出资原则上由股东双方按各自持股比例缴纳。双方对合资公

司的首期出资额将根据合资公司具体业务经营需要确定。 

2021 年 9 月 17 日，中核时代与甘肃省白银市人民政府就 2GW“源网荷储

一体化”新能源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新能源发电项目”）开发有关事宜达成一

致意见，并签订《白银市 2GW 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发电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为更好地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中核钛白及时代永福根据中核时代业务经营

需要，拟对中核时代进行首期实缴出资。 

（二）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中核钛白与时代永福签署的《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股东协议》，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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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提名 2 人作为合资公司的董事。近日，公司完成合资公司董事提名工作，提名

董事为中核钛白关联自然人。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6 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视同为上市公司

的关联人：（一）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

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

规定情形之一的；（二）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因此，中核时代与公司构成关联法人关系，公司对中核时

代的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

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俞毅坤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补充确认

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卓秀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7960764486 

注册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新港路 2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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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对外承包工程；节能管理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工程技术

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发电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

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

监理；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0%；福建永福电力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时代永福与中核钛白不存在关联关系，时代永福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白银中核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00MA7309YW5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甘肃省白银市 

办公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南环路 4 号高新区管委会 506 室 

法定代表人：王德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

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核钛白、时代永福分别持股 50%。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中核时代于 2021 年 5 月开始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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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7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核时代尚未实际开展业务，暂无财务

数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核时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双方认缴的股

权比例出资新设立有限公司。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 

甲方：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甲方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0%，出资方式为货币；乙方认缴的出资额

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0%，出资方式为货币。双方对合

资公司的出资将根据合资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分期缴纳，每期出资原则上由双方按

各自持股比例缴纳。双方对合资公司的首期出资额将根据合资公司具体业务经营

需要确定。 

2、投资方向 

合资公司拟从事光伏、风电等综合智慧能源的投资、建设、运营，并拟在甘

肃省投资运营集中式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陆地风电等项目。

双方在甘肃省投资、建设、运营的其他新能源项目，在双方一致认可的前提下，

优先由合资公司来实施。 

3、合资公司组织架构 

（1）董事会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会负责。合

资公司的董事会由 4 名董事组成，董事候选人由股东提名，股东会选举产生或更

换；其中，甲方提名 2 人，乙方提名 2 人。董事会设一名董事长，董事长由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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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设一名副董事长，副董事

长由乙方提名的董事担任。 

（2）监事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甲方提名，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3）高级管理人员 

合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临时指定的其

他管理人员。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财务负责人一名。总经理由乙方提名，并

由董事会聘任；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按

市场化原则，由总经理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 

4、营业期限：长期 

六、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为了深化与时代永福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充分发

挥和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领先优势和资源，进一步优化公司绿色循环经济布

局，调整公司业务发展中的能源供应结构。上述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

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双方认缴的股权比例出资新设立有限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七、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前述交易事项外，中核钛白与中核时代没有发生

过其他各类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一致

认为中核时代与公司构成关联法人关系，公司对中核时代的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本

次补充审议的关联交易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补充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过程公平、公正，定价公允、合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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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董事对该议案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无异议。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中核钛白与中核时代构成关联法人关系，中核钛白对中核时代的投资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双方认缴

的股权比例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

经中核钛白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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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补充

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钟 山  李婉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